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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2 )  以 鋼 卷 尺 量 距 沾 到 污 水，令：甲 =「 用 軟 布 沾 稀 的 潤 滑 油 擦 拭，再 用 乾 淨 布 擦 掉 油 漬 」；乙 =「 靜 置 約 3 0 分 鐘 」；

丙 = 「 用 軟 布 抹 掉 卷 尺 上 之 水 分 」 。 則 處 理 的 順 序 為甲 乙丙 乙 甲乙 丙 甲乙 甲 。  

2 .  ( 1 )  設 直 線 A B 之 磁 方 向 角 讀 數 為 N 3 0 ° E，當 時 之 磁 偏 角 是 2 ° W，若 數 年 後 該 地 區 之 磁 偏 角 是 1 ° E，則 直 線 A B 之 磁

方 向 角 讀 數 為N 2 7 ° EN 2 9 ° EN 3 1 ° EN 3 3 ° E 。  

3 .  ( 3 )  某 三 角 點 埋 設 標 石 之 對 心 誤 差 為 1 0 ㎝ ， 該 三 角 點 至 另 一 三 角 點 之 邊 長 為 3 , 4 0 0 m ， 其 產 生 之 方 向 誤 差 最 大 為 多

少 角 度 ？ 2 0 " 1 0 " 6 " 1 5 " 。  

4 .  ( 1 )  利 用 電 子 測 距 儀 觀 測 兩 測 站 間 之 水 平 距 離 ， 不 需 要 觀 測儀 器 高氣 壓溫 度垂 直 角 。  

5 .  ( 3 )  長 1 2 5 m 寬 4 0 m 之 長 方 形 土 地 ， 面 積 為 多 少 坪 ？ 2 5 1 2 . 5 2 5 2 1 . 5 1 5 1 2 . 5 1 5 2 1 . 5 。  

6 .  ( 2 )  現 代 經 緯 儀 雖 已 無 游 標 之 裝 置 ， 然 游 標 原 理 仍 被 應 用 著 ， 只 是 利 用 儀 器 設 計 將 二 游 標 位 置 讀 數 之 平 均 值 直 接 被

觀 測 者 讀 得 ， 其 中 所 謂 「 二 游 標 位 置 」 在 水 平 度 盤 上 相 差 9 0 ° 1 8 0 ° 6 0 ° 1 2 0 ° 。  

7 .  ( 3 )  中 線 水 準 測 量 為 沿 路 線 中 心 測 定 全 線 地 形 起 伏 狀 態 者 ， 亦 稱本 線 水 準 測 量支 線 水 準 測 量縱 斷 面 水 準 測 量

橫 斷 面 水 準 測 量 。  

8 .  ( 3 )  誤 差 的 來 源 有儀 器 誤 差 、 自 然 誤 差儀 器 誤 差 、 人 為 誤 差儀 器 誤 差 、 人 為 誤 差 、 自 然 誤 差人 為 誤 差 、 自

然 誤 差 。  

9 .  ( 4 )  地 圖 上 " 字 列 註 記 " 之 字 列 中 心 線 與 圖 廓 線 傾 斜 者 ， 稱 為屈 曲 字 列平 行 字 列垂 直 字 列雁 行 字 列 。  

1 0 .  ( 2 )  目 前 的 儀 器 箱 多 用 塑 膠 製 作 外 殼 ， 外 殼 以 鉸 鏈 連 接 ， 內 襯 為 一 體 成 型 之 泡 棉 。 下 列 各 項 何 者 錯 誤 ？打 開 儀 器

箱 取 出 儀 器 之 後 ， 立 即 蓋 妥 儀 器 箱 ， 可 避 免 鉸 鏈 處 塑 膠 斷 裂儀 器 箱 可 充 當 板 凳在 路 邊 測 量 時 ， 如 果 欠 缺 警

示 裝 置 ， 可 用 儀 器 箱 代 替塑 膠 曬 太 陽 易 碎 ， 所 以 儀 器 箱 儘 量 不 要 曬 太 陽 。  

1 1 .  ( 2 )  七 邊 形 閉 合 導 線 ， 其 外 角 和 應 為 9 0 0 ° 1 6 2 0 ° 1 8 0 0 ° 1 2 6 0 ° 。  

1 2 .  ( 2 )  以 方 向 組 法 觀 測 四 測 回 ， 則 第 三 測 回 之 零 方 向 倒 鏡 讀 數 之 「 度 數 」 讀 數 應 為 1 8 0 ° 2 7 0 ° 2 2 5 ° 3 1 5 ° 。  

1 3 .  ( 1 )  水 準 測 量 從 一 已 知 點 起 測 ， 閉 合 於 該 已 知 點 ， 若 其 高 程 差 不 等 於 零 ， 則 其 差 數 稱 為高 程 閉 合 差垂 直 角 誤 差

系 統 誤 差視 差 。  

1 4 .  ( 4 )  攜 帶 標 桿 行 進 時 ， 應 該 使 尖 端 保 持 何 種 動 作 ？朝 前朝 前 且 朝 上朝 後朝 後 且 朝 下 。  

1 5 .  ( 2 )  緩 傾 斜 地 視 距 測 量 ， 下 列 何 者 對 水 平 距 離 影 響 較 大 ？垂 直 角 誤 差視 距 間 隔 讀 數 誤 差自 然 誤 差視 距 加 常

數 之 誤 差 。  

1 6 .  ( 1 )  測 量 儀 器 自 箱 中 取 出 後 ， 應 立 即 將 儀 器 箱 蓋 妥 ， 其 目 的 為避 免 灰 塵 、 雨 水 及 枯 葉 等 雜 物 飛 入沒 有 作 用可

臨 時 作 為 人 員 的 坐 椅可 作 為 墊 高 ， 便 於 觀 測 。  

1 7 .  ( 1 )  水 準 測 量 閉 合 差 之 改 正 數 與 下 列 何 者 成 正 比 例 ？距 離距 離 之 平 方距 離 之 平 方 根距 離 之 倒 數 。  

1 8 .  ( 3 )  為 減 少 因 度 盤 分 劃 刻 製 不 勻 之 誤 差 ， 通 常 於 水 平 角 觀 測 時二 游 標 讀 數 取 平 均 值正 倒 鏡 取 平 均在 零 方 向 ( 原

方 向 ) 變 換 度 盤 位 置 ， 測 n 組 取 平 均增 加 測 回 數 取 平 均 值 。  

1 9 .  ( 4 )  水 準 測 量 時 ， 為 避 免 視 準 軸 不 平 行 於 水 準 軸 的 誤 差 ， 常 採 用望 遠 鏡 放 大 倍 率 較 高 的 水 準 器交 互 觀 測銦 鋼

水 準 尺平 衡 照 準 距 離  消 除 之 。  

2 0 .  ( 1 )  利 用 視 距 法 測 量 距 離 ， 精 度 可 達 1 / 3 0 0 ～ 1 / 1 0 0 0 1 / 2 0 0 0 ～ 1 / 5 0 0 0 1 / 1 0 0 0 0 ～ 1 / 3 0 0 0 0 1 / 1 0 0 ～ 1 / 2 0 0 。  

2 1 .  ( 2 )  當 製 圖 比 例 尺 小 於 多 少 時 ， 地 圖 製 作 不 需 考 慮 地 球 為 一 旋 轉 橢 球 體 ， 而 直 接 使 用 球 體 表 示 地 球 形 狀 即 可 ？ 1 / 1

0 0 0 0 0 1 / 1 0 0 0 0 0 0 0 1 / 1 0 0 0 0 0 0 0 0 1 / 1 0 0 0 0 0 0 。  

2 2 .  ( 2 )  經 緯 儀 儀 器 誤 差 不 包 括 下 列 那 一 項 ？視 準 軸 偏 心視 準 軸 未 平 行 於 橫 軸水 準 管 軸 未 垂 直 於 直 立 軸橫 軸 未

垂 直 於 直 立 軸 。  

2 3 .  ( 3 )  控 制 點 經 選 定 後 ， 應 釘 設 標 誌 ， 並 繪 製主 題 圖地 勢 圖位 置 略 圖綜 橫 斷 面 圖 。  

2 4 .  ( 3 )  使 用 經 緯 儀 釘 定 直 線 之 中 間 節 點 時 ， 通 常 採 用一 次 縱 轉 法多 次 複 測 法二 次 縱 轉 法二 次 複 測 法 。  

2 5 .  ( 2 )  零 度 在 天 頂 方 向 之 全 圓 周 式 垂 直 度 盤，正 鏡 時 所 讀 之 角 度 為垂 直 角天 頂 距 2 7 0 ° － 天 頂 距 3 6 0 ° － 天 頂 距。 

2 6 .  ( 2 )  用 以 標 定 中 心 線 位 置 最 方 便 又 準 確 之 儀 器 為水 準 儀經 緯 儀測 距 儀直 角 稜 鏡 。  

2 7 .  ( 3 )  土 地 面 積 換 算 ， 下 列 何 者 錯 誤 ？一 公 畝 等 於 1 0 0 平 方 公 尺一 公 頃 等 於 1 0 , 0 0 0 平 方 公 尺一 公 頃 約 等 於 2 , 9

3 4 坪一 甲 約 等 於 0 . 9 6 9 9 公 頃 。  

2 8 .  ( 3 )  B . M . 是 下 列 何 者 的 英 文 縮 寫 ？三 角 點天 文 點水 準 點導 線 點 。  

2 9 .  ( 2 )  組 成 測 量 儀 器 之 望 遠 鏡 的 各 部 分 ， 不 包 含目 鏡游 標物 鏡十 字 絲 。  

3 0 .  ( 1 )  測 量 製 圖 時 ， 由 於 地 球 表 面 與 大 地 水 準 面 均 非 規 則 面 ， 所 以 平 面 製 圖 時 以 橢 球 面 做 為 投 影 基 準 。 距 離 量 測 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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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平 距 離 亦 須 化 算 到 橢 球 面 。 此 一 化 算 在 平 面 測 量 中 通 常 以 近 似 方 式 進 行 ， 稱 為 「 海 平 面 歸 化 改 正 」 。 若 以 全

測 站 經 緯 儀 量 測 A 、 B 點 間 平 距 ， 得 其 距 離 為 5 6 7 . 0 0 0 m ； 兩 點 高 程 均 為 1 , 0 0 0 m ， 設 地 球 半 徑 為 6 , 3 7 0 公 里 ，

其 「 海 平 面 歸 化 改 正 」 量 為 何 ？－ 0 . 0 8 9 m＋ 0 . 0 0 9 m－ 0 . 0 0 9 m＋ 0 . 0 8 9 m 。  

3 1 .  ( 4 )  雇 主 因 歇 業 、 清 算 或 宣 告 破 產 ， 積 欠 工 資 未 滿四 個 月五 個 月三 個 月六 個 月  部 分 有 最 優 先 受 清 償 之 權 。 

3 2 .  ( 2 )  地 圖 上 量 得 方 向 角 為 S 2 ° W ， 若 此 處 製 圖 角 為 4 ° W ， 則 真 方 向 角 為N 2 ° W S 2 ° E S 6 ° E S 6 ° W 。  

3 3 .  ( 2 )  設 D 為 電 子 測 距 儀 所 測 得 之 距 離，則 下 列 有 關 電 子 測 距 儀 之 自 然 誤 差，何 者 錯 誤 ？測 量 時 大 氣 壓 力 每 升 高 2 5

㎜ H g 時 ， 相 應 改 變 量 約 為 － 1 0 p p m D測 距 精 度 受 太 陽 黑 子 影 響 大測 量 時 氣 溫 每 升 高 1 0 ° C 時 ， 相 應 改 變 量

約 為 ＋ 1 0 p p m D濕 度 對 光 波 測 距 儀 影 響 小 。  

3 4 .  ( 1 )  用 3 0 公 尺 鋼 卷 尺 測 得 二 點 之 距 離 為 2 1 0 公 尺，事 後 與 標 準 尺 比 較，該 尺 長 為 3 0 . 0 1 公 尺，則 此 距 離 之 真 實 長 度

為 2 1 0 . 0 7 公 尺 2 0 9 . 9 3 公 尺 2 1 0 . 0 3 公 尺 2 0 9 . 9 7 公 尺 。  

3 5 .  ( 1 )  選 出 有 關 水 準 測 量 正 確 的 敘 述 ？中 間 點 是 僅 作 前 視 而 無 後 視 之 點水 準 測 量 之 路 線 愈 長 ， 精 度 愈 高自 動 水

準 儀 藉 由 平 行 玻 璃 自 動 水 平前 視 後 視 水 準 尺 距 離 相 等 ， 可 消 去 水 準 管 軸 不 垂 直 於 直 立 軸 之 誤 差 。  

3 6 .  ( 4 )  使 用 鋼 卷 尺 量 距 時 ， 彈 簧 秤 之 作 用 為消 除 鋼 卷 尺 彎 曲避 免 鋼 卷 尺 伸 縮減 少 鋼 卷 尺 偏 斜使 用 適 度 張 力 。  

3 7 .  ( 4 )  在 方 向 觀 測 法 中 ， 測 量 角 度 之 首 先 步 驟 為對 準 真 子 午 線縱 轉 望 遠 鏡對 準 磁 子 午 線選 擇 零 方 向 。  

3 8 .  ( 2 )  若 兩 方 向 角 為 S 3 0 ° 4 0 ' W ， S 5 0 ° 5 5 ' W ， 則 其 夾 角 為 2 0 ° 2 5 ' 2 0 ° 1 5 ' 4 0 ° 4 2 ' 2 5 " 8 0 ° 0 5 ' 。  

3 9 .  ( 2 )  在 半 徑 多 少 公 里 的 圓 面 積 內 進 行 測 量 工 作 時，可 以 不 必 考 慮 地 球 曲 率 的 誤 差 ？ 2 0 公 里 1 0 公 里 4 0 公 里 3

0 公 里 。  

4 0 .  ( 3 )  用 以 標 定 水 溝 中 心 線 位 置 最 方 便 又 準 確 之 儀 器 為直 角 稜 鏡雷 射 水 平 儀經 緯 儀水 準 儀 。  

4 1 .  ( 3 )  依 勞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， 雇 主 應 依 法 按 事 業 單 位 每 月 薪 資 總 額 多 少 比 率 ， 提 撥 退 休 準 備 金 ？ 5 % 2 % ～ 5 % 2 % ～

1 5 % 2 % ～ 1 0 % 。  

4 2 .  ( 4 )  假 設 三 公 尺 之 標 尺 較 標 準 尺 超 過 3 ㎜ ， 今 使 用 該 種 標 尺 二 支 測 得 高 程 差 為 ＋ 1 0 0 . 0 0 0 公 尺 時 ， 其 改 正 數 應 為

＋ 0 . 2 0 0 公 尺－ 0 . 2 0 0 公 尺－ 0 . 1 0 0 公 尺＋ 0 . 1 0 0 公 尺 。  

4 3 .  ( 4 )  一 般 地 形 測 量 用 之 水 準 儀 ， 多 為 具 有 自 動 補 償 器 的 自 動 水 準 儀 ， 就 其 精 度 言 ， 係 依 據 何 者 來 區 分 ？望 遠 鏡 的

長 短望 遠 鏡 的 十 字 絲望 遠 鏡 的 目 鏡 大 小望 遠 鏡 的 放 大 倍 率 。  

4 4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影 像 圖 資 料 檔 的 格 式 ？T I F FG I FB M PD X F 。  

4 5 .  ( 2 )  水 準 儀 之 水 準 軸 必 須垂 直 於 視 準 軸垂 直 於 直 立 軸平 行 於 水 平 軸垂 直 於 水 平 軸 。  

4 6 .  ( 1 )  測 量 時 因 讀 數 或 記 簿 錯 誤 而 導 致 之 誤 差 乃 屬人 為 誤 差系 統 誤 差偶 然 誤 差相 消 誤 差 。  

4 7 .  ( 3 )  若 普 通 水 準 測 量 之 誤 差 界 限 為 ， 則 水 準 路 線 長 度 為 4 , 0 0 0 m 時 閉 合 差 之 絕 對 值 不 可 超 過 8 0 ㎜ 2 0 ㎜

 4 0 ㎜ 1 6 0 ㎜ 。  

4 8 .  ( 1 )  若 比 例 尺 縮 小 1 / 3 ， 則 面 積 之 縮 小 率 為 1 / 9 1 / 6 1 / 1 2 1 / 3 。  

4 9 .  ( 3 )  水 準 儀 之 視 準 軸 誤 差 對 水 準 尺 讀 數 誤 差 之 影 響 ， 與 下 列 何 者 成 正 比 ？水 準 尺 之 高 程水 準 儀 之 視 準 軸 高 程

水 準 儀 至 水 準 尺 之 視 距 長水 準 尺 讀 數 大 小 。  

5 0 .  ( 3 )  令 ： 甲 = 「 加 油 潤 滑 腳 螺 旋 螺 絲 」； 乙 = 「 加 油 潤 滑 直 立 軸 軸 承 」； 丙 = 「 儀 器 外 部 ( 鏡 片 除 外 ) 之 保 養 」。 屬 於 測

量 人 員 維 護 者 為乙 丙甲 乙甲 丙甲 乙 丙 。  

5 1 .  ( 2 )  圖 上 註 記 之 字 列 ， 其 中 心 線 與 圖 廓 下 邊 垂 直 者 ， 稱 為雁 行 字 列垂 直 字 列屈 曲 字 列水 平 字 列 。  

5 2 .  ( 3 )  一 測 線 之 天 頂 距 以 正 鏡 觀 測 時，垂 直 度 盤 讀 數 為 8 8 ° 3 4 ' 4 0 "，復 以 倒 鏡 觀 測，讀 數 為 2 7 1 ° 2 7 ' 4 0 "，則 其 指 標 差 為

 1 ' 4 0 " 3 ' 2 0 " 1 ' 1 0 " 2 ' 2 0 " 。  

5 3 .  ( 3 )  在 斜 坡 上 設 置 經 緯 儀 實 施 視 距 測 量 時 ， 標 尺 應 保 持與 經 緯 儀 視 準 軸 垂 直 豎 立向 左 右 任 意 偏 斜垂 直 豎 立

向 後 或 向 前 任 意 傾 斜 豎 立 。  

5 4 .  ( 4 )  水 準 測 量 時 ， 是 以 下 列 何 者 切 於 水 準 尺 之 讀 數 來 計 算 高 程 差 ？十 字 絲 之 縱 絲十 字 絲 之 上 絲十 字 絲 之 下 絲

十 字 絲 之 中 絲 。  

5 5 .  ( 2 )  經 緯 儀 之 水 準 軸 與 直 立 軸 是 否 垂 直 之 檢 校 方 法 ， 稱 為木 樁 校 正 法半 半 校 正 法二 次 反 轉 法一 次 反 轉 法 。  

5 6 .  ( 3 )  水 準 測 量 之 標 尺 墊 ， 其 功 用 為 使 標 尺 能不 前 後 傾 斜不 左 右 偏 移位 置 及 高 度 固 定易 變 換 位 置 。  

5 7 .  ( 2 )  橫 麥 卡 托 投 影 屬 於 何 種 類 型 投 影 ？等 積 投 影正 形 投 影透 視 投 影正 方 向 投 影 。  

5 8 .  ( 2 )  假 設 某 一 電 子 測 距 儀 之 量 測 精 度 為 ± ( 5 ㎜ + 5 p p m ‧ D ) ， D 為 距 離 ， 以 該 儀 器 量 測 一 段 8 0 0 公 尺 距 離 ， 請 問 下 列

何 者 為 其 量 測 精 度 ？ ± ㎜ ± ㎜ ± ㎜ ± ㎜ 。  

5 9 .  ( 2 )  人 造 衛 星 之 發 射 及 軌 道 計 算 、 海 洋 資 源 之 開 發 及 地 球 科 學 之 研 究 與 應 用 、 天 然 資 源 之 探 勘 及 開 採 、 大 地 水 準 面

之 計 算 等 ， 均 須 下 列 何 項 資 料 ？磁 力 資 料重 力 資 料正 高 資 料潮 汐 資 料 。  

6 0 .  ( 3 )  鋼 卷 尺 距 離 測 量 所 能 達 到 之 最 佳 精 度 約 為五 萬 分 之 一十 萬 分 之 一五 千 分 之 一三 千 分 之 一 。  

6 1 .  ( 2 )  經 緯 儀 望 遠 鏡 之 縱 轉 就 是 望 遠 鏡 繞水 準 軸水 平 軸 （ 或 稱 橫 軸 ）視 準 軸直 立 軸  之 迴 轉 。  

6 2 .  ( 2 )  儀 器 淋 雨 受 潮 ， 令 ： 甲 = 「 用 6 0 瓦 燈 泡 烘 烤 」 ； 乙 = 「 用 乾 的 軟 布 擦 拭 鏡 片 以 外 的 部 份 ， 抹 去 水 分 」 ； 丙 = 「 用

電 扇 吹 」 ， 則 處 理 的 順 序 為甲 乙 丙乙 丙 甲甲 丙 乙丙 甲 乙 。  



1 0 2  測 量  丙  3 - 3 ( 序 0 0 2  )   

6 3 .  ( 4 )  我 國 一 等 水 準 點 兩 標 石 間 之 距 離 以 4 公 里 1 公 里 3 公 里 2 公 里  為 原 則 。  

6 4 .  ( 3 )  一 般 導 線 係 對 下 列 何 者 之 改 正 ？有 系 統 誤 差 及 偶 差 時只 有 系 統 誤 差 時只 有 偶 差 時有 錯 誤 時 。  

6 5 .  ( 4 )  欲 檢 查 經 緯 儀 之 橫 軸 與 視 準 軸 是 否 相 互 垂 直 ， 可 用 下 列 何 種 方 式 ？半 半 法分 中 法定 樁 法二 次 縱 轉 法 。  

6 6 .  ( 2 )  測 得 A 、 B 兩 點 之 高 程 差 為 h ， 兩 點 之 傾 斜 距 離 為 S ， 則 兩 點 間 之 水 平 距 離 為  

    。  

6 7 .  ( 3 )  台 灣 之 高 程 基 準 係 依 據 基 隆 港 的 潮 位 站 何 種 水 準 面 為 起 算 標 準 ？最 高 潮 位 線低 潮 位 線平 均 海 水 面最 低

潮 位 線 。  

6 8 .  ( 1 )  經 緯 儀 有 度 盤 偏 心 誤 差 時 ， 採 用 何 種 方 式 消 除 ？取 A 、 B 二 游 標 之 平 均 讀 數實 施 半 半 改 正提 高 測 角 測 回

數降 低 測 角 測 回 數 。  

6 9 .  ( 2 )  在 平 坦 地 區 用 經 緯 儀 作 視 距 測 量 ， 望 遠 鏡 視 線 水 平 讀 得 標 尺 夾 距 為 1 . 1 2 公 尺 ， 則 儀 器 與 標 尺 間 之 距 離 為 1 1 0

公 尺 1 1 2 公 尺 1 1 公 尺 1 1 . 2 公 尺 。  

7 0 .  ( 3 )  勞 工 保 險 之 老 年 給 付 最 高 以 幾 個 月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為 限 ？ 3 0 個 月 3 5 個 月 4 5 個 月 4 0 個 月 。  

7 1 .  ( 4 )  勞 工 保 險 之 普 通 事 故 保 險 之 保 險 費 ， 職 業 工 會 勞 工 應 負 擔 2 0 % 4 0 % 5 0 % 6 0 % 。  

7 2 .  ( 4 )  校 正 水 準 儀 之 視 準 軸 的 目 的 ， 在 使 視 準 軸 與水 平 軸 平 行水 準 軸 垂 直水 平 軸 垂 直水 準 軸 平 行 。  

7 3 .  ( 3 )  測 量 點 位 之 縱 坐 標 的 計 算 公 式 為 下 列 何 式 ？  

    

 。  

7 4 .  ( 4 )  水 準 測 量 作 業 時 ， 使 用 尺 墊 之 目 的 為保 持 標 尺 乾 淨保 持 標 尺 垂 直 ， 不 致 前 後 傾 斜消 除 標 尺 接 縫 誤 差保

持 標 尺 穩 固 ， 不 致 下 陷 。  

7 5 .  ( 4 )  電 子 測 距 儀 最 適 用 於高 程 測 量斷 面 測 量方 位 角 測 量距 離 測 量 。  

7 6 .  ( 1 )  在 縱 斷 面 水 準 測 量 中 ， 儀 器 視 準 軸 高 程 等 於 地 面 高 加後 視 讀 數腳 架 高間 視 讀 數前 視 讀 數 。  

7 7 .  ( 2 )  下 表 為 測 站 B 對 測 點 A 、 C 做 水 平 角 之 記 錄 ， 則 ∠ A B C 為 1 2 5 ° 1 0 ' 2 5 " 1 2 5 ° 1 0 ' 1 5 " 1 2 5 ° 1 0 ' 1 0 " 1 2 5 ° 1 0 ' 2

0 " 。  

 

7 8 .  ( 4 )  雇 主 給 付 勞 工 工 資 應 以雙 方 議 定 金 額 給 付 ， 且 可 低 於 基 本 工 資基 本 工 資 為 給 付 金 額經 勞 工 同 意 之 任 何 金

額 給 付雙 方 議 定 金 額 給 付 ， 但 不 得 低 於 基 本 工 資 。  

7 9 .  ( 2 )  一 般 三 角 高 程 測 量 在 測 距 小 於 若 干 公 尺 時 ， 可 忽 視 地 球 曲 度 及 大 氣 折 光 差 ？ 1 0 0 m 2 5 0 m 2 0 k m 1 , 0 0 0 m 。 

8 0 .  ( 3 )  玉 山 主 峰 三 角 點 ， 內 政 部 採 水 準 測 量 施 測 結 果 公 佈 高 程 為 3 , 9 5 1 . 7 9 8 公 尺 ， 此 為力 高橢 球 高正 高正 常

高 。  

 


